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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重庆华茂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或“主办券商”）

作为重庆华茂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茂林业”或“公司”）持续

督导主办券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

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

续监管指引第 3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的规定，对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范围、方法 

（一）核查范围 

公司 2025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涉及 1次股票定向发行，即 2025

年第 1次股票定向发行。 

（二）核查方法 

方正承销保荐采用了以下核查手段，以合理怀疑的态度执行了各项现场核查

程序，以获取充分、恰当的资料和证据： 

1.查阅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材料、公告文件等资料； 

2.查阅、复制与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会计凭证、银行对账

单等业务资料； 

3.方正承销保荐认为必要的其他合法手段。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2025年第1次股票定向发行实际发行股数2,578,000股，认购对象已于

2025年12月9日将投资款实缴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531,860.00元。 

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8日取得股转公司下发的《关于同意重庆华茂林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2,578,000股，已于

2026年1月13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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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3,531,865.27元。截至2025年12

月31日，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0元1。 

三、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 

公司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3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详见公司于2023年6

月2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重庆华茂林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23-053）。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公司已为2025年第1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户名分别为重庆华茂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茂森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开户

行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账号分别为15440999999991、

15000159760046。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存入上述专项账户。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贵州茂森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主办券商、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2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

议》模板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根据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2025 年 10 月 28 日、2025 年 12

月 30 日、2026 年 1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1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0 元。根据银行对账单显示，2026 年 2 月 10 日，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收到 600,000.00 元，为 2025 年 12 月 24 日预付供应商货款的退回款项，供应商因无法履行《原

木采购合同》约定的提供原木的义务，故退回款项；2026 年 4 月 16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收到 700,000.00

元，为 2025 年 12 月 29 日、2025 年 12 月 30 日预付供应商货款的退回款项，供应商因无法履行《原木采购

合同》约定的提供原木的义务，故退回款项。 
2因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不具备对外签署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权限，故签署《募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体为其上级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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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自办发行）》《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自办发行）（修

订稿）》《调整 2025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细分用途的公告》《股票定向发行

情况报告书（自办发行适用）》，公司 2025 年第 1 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及使用安排具体如下： 

序号 预计明细用途 拟投入金额（元） 

1 
华茂林业-支付中介费、员工薪酬及福利、房租水电及

物业等日常经营性支出 
330,000.00 

2 

全资子公司贵州茂森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供应商

货款、支付员工薪酬及福利、房租水电及物业等日常经

营性支出 

3,201,860.00 

合计 - 3,531,860.00 

2、2025 年，公司 2025 年第 1次股票定向发行可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 （元） 

一、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531,860.00 

加：2025 年利息收入 55.27 

加：2025 年现金管理收益 - 

减：2025 年专户手续费等银行费用 50.00 

减：2025 年现金管理本金 - 

加：2025 年赎回的现金管理本金 - 

二、2025 年可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531,865.27 

3、2025 年，公司 2025 年第 1 次股票定向发行可使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

况如下： 

一、2025 年可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元） 3,531,865.27 

二、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承诺使用金额

（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

使用金额（元） 

2025 年实际使用

金额（元） 

补充流动资金 3,531,860.00 -  3,531,865.27  

其中：华茂林业-支付中介费、员

工薪酬及福利、房租水电及物业等日

常经营性支出 

330,000.00 -  329,998.57  

全资子公司贵州茂森林业发展有

限公司—支付供应商货款、支付员工

薪酬及福利、房租水电及物业等日常

经营性支出 

3,201,860.00 -  3,201,866.70  

合计 3,531,860.00 -  3,531,865.27  

三、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余额（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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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6 年 2 月 10 日，贵州茂森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收到 600,000 元，为 2025 年

12 月 24 日预付供应商货款的退回款项，供应商因无法履行《原木采购合同》约定的提供原木的义务，故

退回款项；2026 年 4 月 16 日，贵州茂森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收到 700,000.00 元，为 2025

年 12 月 29 日、2025 年 12 月 30 日预付供应商货款的退回款项，供应商因无法履行《原木采购合同》约定

的提供原木的义务，故退回款项。 

（二）2025 年，公司 2025 年第 1次股票定向发行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形、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情形、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募集资金余额转出

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经核查，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或使用不规范、信息披露不

及时不准确的情形。 

特此报告。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4 月 22 日 


